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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概念的产生

———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概念*

章 小 谦

(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 330027)

摘 要: 教育概念是专门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中国教育概念产生于原始

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是对早期专门化军事教育的反映，其语言表达形式为“爻”( xiao) 。文

字产生以后，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文化教育活动，但是，这种文化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家族的范围内进

行，因此，中国最早的教育基本概念，如教、学、先生、弟子等，都带有浓厚的宗法制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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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打开一本《教育学概论》或《教育学词典》，你都能找到时下在国内关于教育概念的最

为流行的界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能力、身心健康、思
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

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 或阶

级) 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这个定义预设了广义教育活动与狭义教育活动的共时性存在。然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广义的教育活动必然先于狭义的教育活动而出现。因为学校教育作为教

育的一种形式( 尽管在现代社会是最主要的形式) 是教育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

我们还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学校教育产生之前的教育的历史一定比学校教育的历史要长得

多。因此，要研究教育概念的历史，就不能不讨论学校教育产生之前的教育概念。
我们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前的教育只能是广义的教育: 融合在

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未分化的教育、社会教化或者在家族中进行的教育。学校教育产生之前的

教育历史很长，我们可以大致地把它分为两段: 一、国家产生之前的教育历史，教育形式以融合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未分化的教育为主; 二、国家产生之后的教育历史，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传

授以家族为主，社会教化主要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实行。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史学家

对此争论很大。笔者赞同王玉哲先生的观点，认为奴隶制国家形成于晚商时期，确切地说，是

在盘庚迁殷之后，而且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和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国家有很大的不同。①

一、国家产生之前的教育形式

甲骨文字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早在商乃至夏文化时期文字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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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然而，可惜的是，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我们还没有发现。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我

们想要了解远古时期的教育状况，就只能依据: 一、后世文献的记载; 二、地下的考古发现; 三、
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后世文献对远古时期的记载多依据传说，而传说在世代流传的过程中经

过不断的附会，传得越久，可能离历史事实就越远。但传说不是向壁虚造，只要对传说进行仔

细的分析，有时候也能从中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当然，那些托古改制性质的古书，除了能够

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某些历史信息，对于历史研究是毫无用处的。地下的考古发现是最有价

值的史料，但是，没有文字的佐证，我们无法让那些文物说出更多的东西。在历史研究领域运

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借助的是类比推理，其有效性得不到逻辑上的保证。研究国家产生之前

的教育历史，应当尽可能三种方法兼而用之。
记载远古时期教育状况比较可信的先秦文献主要有《尚书》、《诗经》和《左传》。与这段

历史时期有关的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主要有西安半坡氏族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偃师二里头文

化遗址、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要从人类学的角度了解原始部落的教育状况，可参阅沙巴耶娃

的《论教育起源和学校的产生》。②

董仲舒曰:“成均，五帝学也。”( 《周礼注疏》) 传说中的五帝，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约相当

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工具以

磨制石器为主。劳动产品除满足氏族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外，鲜有剩余。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

下，除了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孩，全体氏族成员都必须参加生产

劳动。生产工具的落后，也意味着劳动的技术成分极低，无论是从事农业、畜牧、渔猎还是手工

制造，基本上都凭先天的体力和口耳相传的经验，而无须专门的培养教育。所以，五帝时期，既

没有产生学校教育的空间，也没有存在学校教育的必要。
有学者认为“庠”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教育机构。孟子说: “庠者，养也。”《礼记·王制》

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可见，战国时期“庠”有“养”的意思。据此推测，

在原始社会末期，存在“庠”这样的机构，一方面让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颐养天年，一方面让这

些老人承担教育尚未形成劳动能力的小孩的任务，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

中，“庠”从“羊”，是指一种以羊为牺牲的祭祀。“庠”有养的意思，至少是西周以后的事情。
从人类学田野考察和考古学发掘的情况来看，原始社会末期虽然已经有不稳定的家庭形

式出现，但是氏族成员集体居住在一个村落，共同劳动，财产归氏族共同所有的基本情况并没

有改变。因此，儿童在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之后，理应到氏族的大家庭里共同生活。《礼记·
内则》所言“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是对原始社会儿童公有公育这种现象的理想化的描

绘。我们不否认，氏族首领很有可能委托老年人对这些未成年人实行集体管理，并同时教导他

们氏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一些生产生活经验，但是，一方面，老人和小孩都必然要常年参加力所

能及的劳动，另一方面，老人对小孩们的管理是第一位的，教导是其次的。不存在一个专门的

教育机构，我们可以称之为“庠”、“成均”或别的什么。
中国大约从夏代开始，进入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其标志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由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夏的教育情况怎么样? 还是要先讨论一下夏的社会生产情况。一般

认为，考古发掘的偃师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可能就是夏文化。从发掘出来的文物看，

夏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劳动产品略有剩余，因为当

时人们已经会酿酒。但是，没有发现铜器，也没有发现文字。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夏代，尚未进

入青铜时代，也没有使用文字。
没有文字的学校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孟子却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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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

文公上》) 孟子认为夏代有教育机构，名称是“校”。“校”和“庠”一样，也是后起字，甲骨文和

金文中都没有。孟子说“夏曰校”，不知有何依据?

但是夏的教育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相比，应该有新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劳动

产品有了部分剩余，部落战争中的部分俘虏被变为劳动奴隶，这有可能使经常在部落战争中获

胜的氏族中的极少数人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对内的管理或筹划对外的战争。到

了掠夺成为部落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的时候，军事就会成为一门艺术。最初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培养人的活动，就是军事教育。传说夏代“以射造士”，应该正是特别注重军事教育的反映。
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开始形成，虽然同一氏族的人还是聚族而居，但是除了土地公有之外，氏

族成员开始有了属于家庭的动产，比如，家庭驯养的动物。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还带来一个

后果，那就是儿童有了明确的父母，父母有了可以确认的小孩，儿童公有公育的情况不再存在。
因此，向小孩传授部落风俗和生产生活经验成为父母或祖父母的主要责任。

我们将商汤革夏之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文化称做“早商文化”，将商汤革夏之前的商文

化称做“先商文化”。早商文化相当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第三、第四期。传说中的商汤革夏

命，其实是一个部落联盟对另一个部落联盟的征服。商和夏是同时并存的两个部落，而且商部

落也不向夏部落纳贡。从文化上讲，先商文化甚至比夏文化要先进，因为商族可能很早就开始

制造青铜器并使用文字。
文字的使用引发了教育方面的第一次革命。在文字发明之前，由于靠口耳相传所积累的

知识非常有限，人类通过教育所传授的经验主要是直接经验。文字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

运用智力改造世界的能力，并有可能将智力成果以间接经验的方式一代代地累积起来。当以

文字的方式累积起来的经验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具备一定的复杂性之后，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主

要方式的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然而，商代也没有设立专门进行文化教育的机构。战国秦汉以来关于商代教育机构的说

法是含混的，而且相互矛盾。孟子说“殷曰序。……序者，射也。”可见商的教育机构是以军事

教育为主。但是，《礼记·文王世子》有“礼在瞽宗，书在上庠”的说法，《文献通考·学校考》
引江陵项氏《松滋县学记》曰:“商人以乐造士，如夔与《大司乐》所言，而命之曰学，又曰瞽宗，

则以成其德也。”但若照孟子所言，商人之学曰“序”，应该是“以射造士”才对。
我们倾向于认为，早商时期，尽管文字已经发明，但是文字并没有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通

用，而是垄断在部分氏族贵族手中，其主要的作用限于祭祀、占卜和简单的记事。因此，文化的

传承完全是在家族的范围内进行，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还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早商时

期的生产力水平较之夏文化时期已经大大提高，阶级分化的情形也很明显，用来区分不同等级

的人的身份和地位的简单礼仪相应地发展起来了，于是，在氏族贵族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军事

教育和文化教育之外，势必增加“礼教”的内容。这或许就是“以乐造士”所反映的早商时期教

育的新的特点吧。

二、国家产生之后的教育形式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我们其实很难说国家是

在哪一刻甚至是哪一年哪一个时期产生的，我们只能大致地说，商部落所建立的政权，在盘庚

迁殷之后，更多地表现出国家的特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换句话说，国家的首

要功能是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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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商和西周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两相

对比，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自多

个不同的氏族，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基本上取代了用来维护氏族共同体的血缘关系; 二、社会

分裂为奴隶主、平民和奴隶三个阶级，奴隶劳动成为维持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力量。而

在晚商和西周，尽管也有极少数社会成员脱离原有的血缘纽带跨地域流动，但是，从总体上看，

氏族的血缘关系仍被完好地保存着。一个氏族部落联盟对另一个氏族联盟征服的结果，通常

不是把被征服者变成奴隶，甚至也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是只要他们臣服就可以。比如，汤灭

夏而“夏民大悦”，周武王灭商而“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 《史记·周本纪》) 。国家政权的

组织，大抵也由氏族部落联盟的领导机构演变而来，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氏族的首领成为国王及

主要的军事行政官员。
商朝的封建情形已经难以详考，但西周立国之初，曾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室，是公认的史

实。被封诸侯，除了少数与周部落有亲缘关系且在灭商战争中立有战功的氏族，大部分都是周

姓氏族。被封诸侯一般来说都是举族迁往封地。按照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周王的嫡长子世袭

王位，次子分封出去为诸侯王; 诸侯的嫡长子世袭为第二代诸侯，次子( 别子) 分封出去给以采

邑是为大夫; 大夫也由嫡长子世袭，次子封田里为士; 士由嫡长子世袭，不再分封，士的别子为

庶人。士以上各级封君分别建立自己的宗族。上级宗族称“大宗”，下一级宗族称“小宗”，小

宗是大宗的“分族”。小宗在自己的封地内具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是对大宗要承担纳贡、拱卫

等义务。
西周分封，除了授土，还有授民。如周公东征胜利后，曾赐鲁公“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

民七族”( 《左传》) 。从分“殷民七族”这个说法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既称之为“殷

民”，说明周灭商后，并没有把商人变为奴隶; 二、殷人和周人一样，也还是聚族而居，原有的氏

族血缘纽带没有遭到破坏。
晚商和西周的奴隶，主要来自对非华夏族部落战争中的俘虏，比如羌、鬼方等。但是，晚商

和西周奴隶的数量都不会很多，而且，奴隶大多被纳入宗族之中，以家奴的身份和宗族成员一

起参加劳动。
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教育早期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国家作为暴力工具，通常表现为少

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是，统治的艺术却是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暴力。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恐怖

状态的社会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感到压抑。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求被统治者的顺从，

而这需要说服，于是，意识形态出现了。统治者不但要证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而且要让被

统治者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服从现有的统治秩序。这就是社会教化。在晚商和西

周时期，社会教化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是“天命”观，核心道德准则是“孝”，主要实行方式是“礼

教”和“乐教”。统治者用“天命”来论证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并要求被统治者顺应天命，安分守

己。推崇“孝道”，一方面可以使王室以下的各级封君从宗族观念出发忠心拱卫大宗，维护宗

法制度，另一方面也约束被统治者不犯上作乱，因为庶人虽不能立宗，却也是从士的宗族中分

出来的，和各级宗主有着血缘关系。“礼教”通过对仪式、器用、穿戴、举止等方面的规范，使等

级秩序具体化、明确化，而“乐教”则运用艺术的感染力使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宗族的人形成凝

聚力。所以《荀子·乐论》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社会教化属于广义的教育，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实施，但是，在学校教育

产生之前，社会教化实施的方式与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区别。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社会教化

通常只考虑统治阶级即教化者的利益，而很少照顾到被教化者的需求，而学校教育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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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包括教育的举办者和受教育者。二、社会教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学校教育的

对象是特定的人群。三、社会教化的内容以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为主体，而学校教

育的内容可能包括大量实用性的知识。四、学校教育通过专门的机构实行，社会教化可以不拘

地点和形式。五、学校教育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教育对象施加持续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和周期性，而社会教化如果通过某种社会行动来实施，则这种社会行动不管如何复杂，通常

总是短暂的、偶然的。即使是定期举行的仪式，持续的时间同学校教育比较起来，还是很短促。
正因为如此，用来举行某种教化仪式的地点，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古代社会，不能不

同时兼作他用。
依据对社会教化的上述界定，我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成均、辟雍、泮宫、明堂、瞽宗、庠、

序、学、校等，都是社会教化的机构。成均、辟雍、泮宫、明堂、瞽宗，五个词皆为叠韵，推测都是

连绵词，汉儒把它们看成是合成词，拆开来解，说什么辟雍之得名是“水旋丘如璧”( 《诗经毛

传》) ，泮宫之得名是“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 《诗经郑笺》) ，等等，

都是牵强附会。笔者以为，上古时期，书写不易，表意实词，以单音词为主，日月山川、草木鱼

虫，乃至人名地名，莫不如是。用汉儒之法构词，实在是上古之人无能为力之事。但是，书写艰

难，发音却无所谓难易。商周时期，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差别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因为受书

写工具的限制，在能表达清楚意思的情况下，要写的字总是越少越好。很可能成均、辟雍、泮
宫、明堂、瞽宗这些双音词都是上古时期的口头语，而庠、序、学、校则是表示同类事物的书面

语。而且，我们还进一步推断，这五个双音词在上古时期也许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发音，它们

所指的是相同的事物。比如，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辟雍和泮宫是异名同实的。③至于庠、序、学、
校，我们赞成孟子的说法“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也就是说，庠、序、学、校都是同样

性质的教化机构。以《礼记·王制》所载“庠”所施教化为例: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

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
从这段叙述来看，首先作为教育对象的“不帅教者”不是特定的，谁不帅教谁就有可能成

为这里的教育对象。其次，教育时间定为“元日”，只是一个月里面的一天。第三，教育内容是

射礼和乡饮酒礼。第四，教育目的是上( 尚) 功、上( 尚) 齿( 即崇尚孝道，孟子所谓的“明人

伦”) 。这些特点与我们在前文所界定的社会教化的特点完全相符。
主张商周时期有学校教育的学者多从甲骨文和西周铭文寻找证据。就甲骨文资料而言，

广为引用的是《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页九片:“丙子卜，贞，多子其学，版不冓大雨?”陈

邦怀将这片卜辞释读为:“多子其往学，返时不遘大雨?”由此引申出“殷代贵族子弟每日往学，

必预卜其返时有无遇雨之事也”的结论④。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有四点说不通: 一、虽说殷人迷

信，但不至于子弟每日上学，每日必卜，且贵族子弟上学，若路途不近，当有人护送，即使遇雨，

也无大碍，似乎不用如此担心。二、若每日上学，每日必卜，终殷一代，卜学之甲骨将不可胜数，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才两片，而且是连续两天所卜? 三、返学可能遇雨，往学也可能遇雨?

为何只卜返学? 返学可能遇雨，也可能遇雪、遇风、遇雷、遇猛兽、遇坏人，为何只卜遇雨? 四、
多子是什么身份? 一定是“贵族子弟”吗? 林沄认为，和商王有最近的血缘关系的亲属如亲兄

弟、亲子侄等所属的族为“王族”，与商王室血缘关系较远的同姓宗族为“多子族”。若林说正

确，则这片卜辞所贞问的一定是与王室有关的发生在多子族的大事。我们认为，“学”是地名，

“版”与建筑营造之事有关。多子从王城分离出去，在“学”这个地方重新筑城居住，商王很关

心他们在筑城的过程中是否遇上大雨，所以反复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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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周铭文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静簋》: “隹( 唯) 王六月初吉，王才( 在) 京，丁卯王令

靜( 司) 射學宮，小子( 服) 、眔小臣、眔尸( 夷僕) 學射，( 雩) 八月初吉庚寅，王( 以、與) 吳、呂( 犅

佮豳) ( 師) 邦君射于大池，靜學無 ( 尤) ，王易( 錫) 靜鞞 ，靜 ( 敢拜稽) 首，對( 揚) 天子不

( 丕) 顯休，用乍( 作) 文母外姞( 尊簋) ，子子孫孫( 其) 萬年用。”这段铭文明确地提到“学宫”，

很多学者认为《静簋》的学宫就是《麦尊》的辟雍，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杨宽先生进一步认为学

宫就是当时的大学，笔者不敢苟同。疑点有三: 一、据麦尊所记，王在辟雍祀，行大丰礼，可证学

宫至少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二、从静簋铭文来看，王两次来到学宫，可能都是行射礼，静的职

责是司射，说静是学宫教师，小子、小臣等是学生，非常牵强。三、照杨宽先生所言，辟雍的建筑

部分为明堂，而明堂“中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
( 《史记·孝武本纪》) 。这样的单体建筑，总面积应该不会超过一百平米，在区区一百个平米

的建筑里设置一所大学，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从前认为是学校的这些机构，都不过是社会教化的场所，那么商周时期的文化教

育是通过什么形式实施的呢? 笔者以为，是家族教育。
从世界教育史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文明古国在国家出现之后就有了学校教育。比如，古巴

比伦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2100 年之前就设立了被称为“泥板书舍”的学校; 古埃及人在公元

前 2500 年前设立了宫廷学校、僧侣学校、职官学校和文士学校; 古印度在公元前 8 世纪时也出

现了“古儒学校”。为什么至少在公元前 16 世纪就跨入文明时代的中国到了公元前 7 世纪还

没有出现学校呢? 这与中国上古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
我们认为古代学校的产生有三个前提条件: 一、文字已经产生; 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奴隶

主专制国家，从而需要大批的文职官员从事国家管理; 三、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

基本解体，至少是在中心城市里，社会成员具有比较大的流动性。上古时期的中国只具备这三

项条件中的一项，即文字已经产生。晚商和西周都不是奴隶主专制国家，氏族共同体在文明时

代以新的形式顽强地延续下来，在国家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上都表现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尊

重。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结合，使国家管理工作变得异常简单，专职的文官队伍基本上没有存在

的必要，因此，为培养管理人才而设置公共教育机构也就显得多余。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按

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除了应付王室的差使，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家门，所谓“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正是对这个时期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没有社会流动，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

愿望，自然也不会有接受公共教育的需求。
然而，晚商和西周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社会，尤其在天文学、数学、音乐、造型艺术等方面，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没有学校教育，必然需要其他的途径来实现文化的传承。在生产力水平

低下的上古时代，说文化被少数贵族所垄断，这是绝对不错的。但是，就晚商和西周的情形而

言，我们可以说，文化不是被贵族阶层集体垄断，而是被不同的贵族家庭分别垄断着。晚商的

情况不是很清楚，西周实行世官世禄制度，这已是中国古史研究者的共识。实行世官世禄制度

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术在家族内传承。对此，章学诚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理大物博，不可殚

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

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

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教育史学专家孙培青进一步解释

说:“在宗法制条件下，父死子继，子承父业，贵者终贵，贱者终贱，形成家有世业。家业世世相

传者，称为畴人; 父子相继世居其官，称为畴官。由于学术官守，为官之人，学有专守，不传他

人，只教其子。子入官府，各从父学，称为畴人子弟。这种情况，就是畴人世官。各从父学，造

57



成了学术的垄断，尤其是专门的学术，只在极小的圈子里传授，虽然对学术起了保存作用，但限

制了学术的发展。只有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基地，教其子弟。”⑤

所以，很明显，在晚商和西周时期，文化学术不是通过学校教育，而是通过家庭或家族教育

来实现的。

三、教育概念的产生

就广义的教育而言，可以说教育和人类同时诞生。但是，教育概念是否和教育同时诞生?

有了教育实践，肯定就产生了最初的教育观念，哪怕是最简单的教育活动，也必然是一种主动

的行动，除非原始人类劳动和生活经验的获得像动物的捕食本领那样，完全靠自然的禀赋和对

成年动物的模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有学习，而不会有教育。教育作为一种主观的行动，

必然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这种教育的意识，不管是表现为对教育过程的事先筹划，还是对教育

目的的某种期望，抑或是对受教育者人格状态的估计，都属于教育者的观念。但是，教育观念

与教育概念有区别。概念思维同一般的观念相比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只有当人们把事

物当做一个类别而不是特殊的个体来思维的时候，才会出现概念思维; 二、概念思维必然表现

为某种反思的形式。主体在获得关于对象的感觉材料以后，必然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

便决定对象的类属。如果对象被认为是符合先前已经存在的某个类，那么，它就被归并进去，

主体关于这个对象的认识也算告一个段落。如果认识对象不能被归并到现有的类中，那么，主

体将把对象作为一个新的类别，和原有的类别并列，放置在一个外延更广的属概念之下。比

如，古人认为龟生活在水中，和鱼差不多，就把它归为鱼类; 现代人对龟有了新的认识，就把龟

从鱼类中分出来，称做爬行类动物。
教育是一种社会行为，教育概念的产生首先必然基于这么一个前提: 教育行为被看作是社

会行为的一个类别，同农业生产、采集果实、畜牧、产品交换、磨制石器等社会行为相区别。如

果教育行为融合在其他的社会行为之中，教育将不可能成为人们概念化思维的对象。如果这

个理论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原始社会就不大可能产生教育概念。
由于概念思维总是表现为一种反思，当人们把教育行为同其它社会行为区分开来的时候，

不能不给教育行为命名。这个名称，就是教育概念的名称，或者，就是表达教育概念的词语。
所以，教育概念和表达教育概念的词语是同时产生的。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的情况来看，教育概

念应当产生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夏和早商时期。这个时期尽管社会分工和社会分

化的程度都很低，但是，军事教育有可能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出现了。这个时期表达教育

概念的词语，因为夏代文字尚未出现，可能是“xiao”这个读音。这个读音流传到孟子时代基本

未变，因此孟子误以为夏的教育机构是“校”。早商继承了夏“xiao”的发音，早商已经有文字，

与之匹配的文字可能是“爻”。“爻”从主动的方面说就是“教”，“教”表达的含义是: 军官向士

兵演示作战技巧;“爻”从被动的方面说就是“学”，“学”表达的含义是: 士兵仿照军官的动作

操练。后来表达教育概念的“教”“学”两词皆从“爻”得义，并同发“xiao”音，应该由此而来。

四、国家产生之后教育概念的发展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军事教育，很有可能也包含了思想教育的内容，比如荣誉

观念和纪律观念的培养，但是，军事技术的培养必定是原始军事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教育以改

变或塑造人的政治态度、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行为主要目的，这是教育进入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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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之分别矣。冂下曰，覆也，尚童朦，故教而觉之。此说从冂之意。祥古之制字，作敩从教，

主于觉人。秦以来去作学，主于自觉。《学记》之文，学教分列，已与《兑命》统名为学者殊矣。
段说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说上古“学”、“教”不分，“统谓之学”的话，那么是“学”字先出，

“教”源于“学”; 而依据“古之制字，作敩从教”，又应该是先有“教”字，后有“学”字。王凤阳先

生在《汉字学·象形字释例》中释教、学两字曰:

教，象一手持杖、管教儿童之形。
学，“教”的同源分化字，教训之使之有所觉悟也。⑧

王先生认为“学”是“教”的同源分化字，也就是说，“学”字后出，源出于“教”。如果“学”
字古文作“ ”，则“教”为“学”字的部首，即段玉裁所谓“作敩从教”，那么，很显然是“学”源于

“教”。然从甲骨文的情况来看，应当说是“教”源于“学”，因为“教”比“学”繁，最简单的“学”
字字形几乎可以看成是“教”的部首。

其实，“教”、“学”两字在早期应该就是同一个字，在甲骨文中，一个字有多种写法是很常

见的现象，或省或繁，但其核心部分“爻”始终存在。许、段、王之说皆不得要领，所以前后矛

盾，无法自圆。教育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教和学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有教

就有学，有学就有教，没有离开教的学，也没有离开学的教，正如买卖，有人卖，才有人买; 有人

买，才能卖得出。有了这个认识前提，然后依据“相反为义，施受同辞”的原则，“教”( 或“学”)

这个字才同时有了“教”和“学”两个方面的含义，出现“学学半”这样的表达方式。
然而，“学学半”这样的表达方式毕竟是含混费解的，用一个字表达两种含义，只能是过渡

性的。随着人们对教育概念认识的加深，从一个字中分化出两个字来，分别表示教育过程中的

“教”和“学”两个方面，成为语言发展的必然。从《尚书》的“统谓之学”到《礼记》的“学教分

列”，是这一过程在古代文献方面的生动反映。从文字发展的情况来看，原来同时表达教和学

两种行为的字应该是“教”，从“教”字中再分化出“敩”，后省写为“学”。在这个意义上，段玉

裁的“作敩从教”是对的，王凤阳先生认为“学”是“教”的同源分化字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最早的专门性教育活动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军

事教育。出现了专门性教育活动，教育概念也就相应地形成了。文字出现以后，开始有了专门

性的文化教育活动，但学校教育并没有随之出现。晚商西周时期，教育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然而，专门性的文化教育活动主要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原则等概念

的形成，都显著地受到了宗法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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